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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議案內容 

（一）市政府提案 

 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市政府 106 年度社區及部落互助式教

保服務中心計畫經費新台幣合計 237 萬 785 元整，因未及編列擬請同意

採墊付款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4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360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府 106 年度社區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計

畫經費新台幣合計 237 萬 785 元整，因未及編列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

理一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6 年 7 月 21 日原民教字第 1060046876 號函辦

理。 

二、旨揭申請補助計畫經中央原民會核定補助 142 萬 2,471 元，教育部補

助 71 萬 1,235 元整，本府配合款 23 萬 7,079 元整，因未及編列 106

年度預算擬辦理墊付。 

三、為利 106 年度業務執行，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

墊付金額為中央補助 213 萬 3,706 元（經常門 204 萬 3,706 元、資本

門 9 萬元），本府配合款 23 萬 7,079 元（經常門 22 萬 7,079 元、資

本門 1 萬元），共計 237 萬 785 元整，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再

提市議會審議動支，並於 106 年度追加或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 

四、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及「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提請先行墊

付明細表」。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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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美濃菸葉輔

導站後續周邊環境景觀改善計畫-美濃湖排水河岸景觀改善工程」新臺

幣 294 萬元，市政府自籌 56 萬元，合計新臺幣 350 萬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4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354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美濃菸葉輔導站後續周邊

環境景觀改善計畫-美濃湖排水河岸景觀改善工程」新臺幣 294 萬元，

本府自籌 56 萬元，合計新臺幣 35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6 年 8 月 9 日客會產字第 1060011602 號函辦理。 

二、為吸引人潮進入博愛街及中山路段，整修既有步道系統作為假日市集

舉辦地點，本市美濃區公所研提「美濃菸葉輔導站後續周邊環境景觀

改善計畫-美濃湖排水河岸景觀改善工程」，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84％

計 294 萬元，餘 16％計 56 萬元由本府自籌，合計新臺幣 350 萬元，

擬先行辦理墊付，並於 107 年補辦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9 日第 3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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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美濃

永安聚落活化-邱義生夥房規劃設計案」新臺幣 100 萬元，市政府自籌

19 萬 476 元，合計新臺幣 119 萬 476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4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354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美濃永安聚落活化-

邱義生夥房規劃設計案」新臺幣 100 萬元，市府自籌 19 萬 476 元，合

計新臺幣 119 萬 476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6 年 8 月 9 日客會產字第 1060011602 號函辦理。 

二、為修復傳統客式夥房空間，整理美濃庄長邱義生家族故事，推動永安

聚落家族夥房保存工作，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研提「美濃永安聚落活

化-邱義生夥房規劃設計案」，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84％計 100 萬元，

餘 16％計 19 萬 476 元由本府自籌，合計新臺幣 119 萬 476 元，擬先

行辦理墊付，並於 107 年補辦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9 日第 3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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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杉林區公所辦理「杉林客家信

仰中心-樂善堂週邊客家生活環境改造工程」新臺幣 1,658 萬 6,640

元，市政府自籌 315 萬 9,360 元，合計新臺幣 1,974 萬 6,000 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4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2.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354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杉林區公所辦理「杉林客家信仰中心-樂善堂

週邊客家生活環境改造工程」新臺幣 1,658 萬 6,640 元，市府自籌 315

萬 9,360 元，合計新臺幣 1,974 萬 6,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6 年 8 月 9 日客會產字第 1060011602 號函辦理。 

二、為塑造杉林區客家信仰中心新風貌，營造在地客家文化及綠核心新亮

點，本市杉林區公所研提「杉林客家信仰中心-樂善堂週邊客家生活環

境改造工程」，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84％計 1,658 萬 6,640 元，餘 16％

計 315 萬 9,360 元由本府自籌，合計新臺幣 1,974 萬 6,000 元，擬先

行辦理墊付，並於 107 年補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8 月 29 日第 3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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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

會 107 年度預算書。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6 年 12 月 4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6.12.6 高市會社字第 106000353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提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書，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第 32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

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又「預算法」

第 96 條規定，地方政府預算，另以法律定之，前項法律未制定前，準

用本法之規定。 

三、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係民國 89 年成立，由本府全額捐

助新台幣 3,000 萬元，並以定存方式存入銀行，以孳息支應會務運作。 

四、該會預估 107 年度業務總收入 179 萬 4,000 元（含基金 3,000 萬元之

孳息），業務總支出 179 萬 3,200 元，產生賸餘 800 元。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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